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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内 0821破申 1号

申请人（债务人）：某甲公司,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：某甲

工厂院内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某，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聂义刚，内蒙古法修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（债务人）：某乙公司，住所地：内蒙古自治区巴彦

淖尔市五原县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某，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聂义刚，内蒙古法修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2026 年 4 月 30 日，申请人某甲公司、某乙公司以某甲公

司系某乙公司的唯一股东，两公司在人员任职、财务管理、业务

经营、资产使用等方面存在高度混同，财产难以区分，如分别进

行破产重整将耗费过高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，且可能损害债权

人公平清偿利益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两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

重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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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依法通知了相关利害关系人，并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

召开听证会。某甲公司、某乙公司代表、债权人代表等利害关系

人参加了听证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院查明，根据两公司提交的财务资料显示： 某乙公司根

据其 2025 年度《资产负债表》及《利润表》，截至 2025 年末，

该 公 司 资 产 总 计 4,184,203,327.74 元 ， 负 债 总 计

3,348,057,508.55 元，净利润为-147,611,875.38 元，货币资

金余额仅 45,393.67 元； 某甲公司根据其 2025 年度《资产负

债表》，截至 2025 年末，该公司资产总计 1,800,384,881.79

元 ， 负 债 总 计 821,021,933.79 元 ， 其 中 长 期 股 权 投 资

808,217,196.55 元系对某乙公司的投资，货币资金余额仅

291,488.30 元；两公司已全面停产，涉诉涉执案件百余起，主

要资产及银行账户被多家法院查封、冻结。

另查明，内蒙古润某持有的某乙公司 62%的股权已质押给

内蒙古某甲银行伊金霍洛旗等银行。

听证会前后，某丙公司、某丁公司等十余家债权人向本院提

交书面材料，同意两公司合并破产重整。听证会期间，除内蒙古

水发农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内蒙古某乙银行下辖各支行、某银

行五原县支行等十余异议人外，其余到会债权人均未对合并重整

提出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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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关于两公司是否具备合并破产重整条件，应从以

下几方面分析：

首先，是否具备破产重整的原因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二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规定，债务人因资金严

重不足、财产不能变现或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的，

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本案中，某乙公司虽账面资产大

于负债，但其已持续出现巨额亏损，货币资金仅剩约 4.5 万元，

应付账款高达 14.93 亿元，且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

到期债务。某甲公司货币资金仅 29 万余元，其核心资产（对某

乙公司的投资）已严重贬值。两公司均已全面停产，符合“明显

缺乏清偿能力”的法定破产重整条件。某戊公司等异议人仅以账

面资产负债率未达资不抵债为由主张不具备破产重整原因，本院

不予采纳。

其次，关于两公司是否符合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条件。本院认

为，参照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 32 条规定，当

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

财产的成本过高、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，可例外适用

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。本案中，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虽在

形式上为独立法人，但实质上已丧失独立人格。两公司均由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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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控制，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某，财务人员、管理人员交

叉任职，两公司主要办事机构均位于某乙工厂，实际为一套管理

团队。两公司财务人员共用，资金随意划转，内部往来频繁，两

公司对外贷款相互提供担保，财务独立性严重缺失。某甲公司名

下养鸡场（位于五原县塔尔湖镇）实际由某乙公司使用。两公司

经营范围高度重合，统一经营决策，共用客户渠道和供应商体系，

对外统一以“润某”品牌开展活动。二公司在人员、办公场所、财

务管理、资金使用、对外担保等方面存在持续、广泛的高度混同。

区分两公司各自独立的财产需对巨额的往来款项进行逐笔复杂

审计，成本过高。两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，有利于统一清理债

权债务，提升重整效率，保护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。

第三，关于两公司重整价值及可行性问题。重整价值：某乙

公司拥有肉鸡产业链的核心资产，包括多个种鸡、肉鸡养殖场、

饲料厂、屠宰厂、雏鸡孵化场、病死鸡无害化处理厂、粮食仓储

库区等。其名下持有四宗位于五原县工业园区的不动产，面积合

计 401，801.72 平方米。整体运营价值高于零散拍卖。且多数

债权人同意合并破产重整。

另外，关于管辖权的问题，本院认为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一条“企业破产案件

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债务人所在地指债务人主要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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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所在地。债务人无办事机构的，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

参照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 35 条规定“采用实质

合并方式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，应由关联企业的核心控制企

业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核心控制企业不明确的，由关联企业主

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本案中，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的

主要经营场所、主要财产均集中在五原县，由本院审理符合相关

法律规定。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本院不予采纳。

综上，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

公司财产的成本过高，对其合并重整有利于保护全体债权人公平

清偿利益。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合并破产重整申请，符合法律规定，

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

第七条、第十条、第七十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受理申请人某甲公司、某乙公司的实质合并破产重整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利害关系人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
内，向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复议期

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
审  判  长    刘继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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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员　  张永全

审  判  员　  韩荣娜

  

 

 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助 理　  孙  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　  温程彦

    附：法律条文：

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    第二条 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　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

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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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第七条　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

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

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偿

债务的，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第十条　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

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债务人。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

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。人民法院应当自

异议期满之日起十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

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

十五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

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前两款规定的裁定受理期限的，经上一

级人民法院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日。

第七十条　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，直接向人

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。

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，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

申请后、宣告债务人破产前，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

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，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。

　第七十一条　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申请符合本法规定

的，应当裁定债务人重整，并予以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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